
   

 

報名應附資料： 

(一 )報名表【附表一、二或三】：請填妥報名表 (正楷填寫 )；報名表務必

由本人親自簽名。  

(二 )學歷證明文件：依報考資格擇一將證件影本黏貼於報名文件黏貼表(附表四) 

報名身分 

報名應備文件 

身 分 證 正

反面影本 

學 生 證 正

反面影本 

學位(畢業)

證書影本 

修業證明書或休

學證書影本並檢

附歷年成績單 

大學(專)校院在學生 ˇ ˇ   

大學校院休、退學學生 ˇ   ˇ 

大學(專)校院畢業生 ˇ  ˇ  

專科肄業生 ˇ   ˇ 

專科同等學力 ˇ  
鑑定考試及

格證書影本 
 

空大肄業全修生 ˇ   ˇ 

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 ˇ   學分證明影本 

(三)書面審查資料：歷年成績單正本、自傳、讀書計畫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影本，

請依序由上至下整理齊全，以迴紋針或長尾夾夾於左上角。 

註：1、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須含112學年度第2學期註冊章。 

2、歷年成績單正本須含 112 學年度第 2學期前之歷年成績。 

3、技術校院或大學畢業者，男性畢業生，須附退伍證明書或無兵役義務證明文件

等（其兵役證明請在【附表四】黏貼處浮貼）。 

4、相關資料若無法及時取得，可以切結書暫代【附表五】登記分發時應繳交正本。 

(四)需附回郵信封並貼足限時掛號郵資 (寄發錄取通知資料郵資 43 元 )，請

自行填寫收信人和地址 (含郵遞區號 )，以便寄發成績單及錄取分發通

知單。  

※轉學生招生專用信封封面 --台北校區【附表七】新竹校區【附表八】  

※寄發錄取通知資料信封封面【附表九】  

 

 



 

- 1 - 

 

【附表一】四技二年級報名表  

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轉學生招生 (四技二年級報名表 )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報名證號 

(請勿填寫)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通訊 

地址 

□□□-□□□ 

 
連絡 
電話 

(  ) 
行動 
電話 

 

緊急 

連絡人 
 關係  

電話：(  ) 

行動電話： 

原就讀學校： 年    月畢(肆)業 

原就讀系科：                          系 年級  

1.請依志願選

擇報名系別

填寫順序

(1、2、3…)

於志願欄

位，志願不

得重複。 

2.於報名手續

完成後，不

得以任何理

由申請變更

志願序。 

校區 日間部招生系別 志願 進修部招生系別 志願 

台北 

校區 

機械工程系(1)  機械工程系(1)  

機械工程系動力機械組(11)  ------ -- 

電機與資訊工程系(3A)  電機與資訊工程系(3A)  

企業資訊與管理系(DA)  企業資訊與管理系(DA)  

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組(H1)  ------ -- 

生物科技系化妝品生技組 

(H2) 
 ------ -- 

餐旅管理系(IA)  餐旅管理系(IA)  

建築系(V)  ------ --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V1)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V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KB)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KB)  

新竹 

校區 

航空機械系(A)  ------ -- 

航空電子系(B)  航空電子系(B)  

航空服務管理系(C)  ------ --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細核對無誤。依簡章規定，報名時本人並未繳交學歷（力）證件正本。

若獲錄取，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證，屆時若有與本報名表所記載不符之處，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之處置（即

取消錄取資格），絕無異議；並同意報名所填各項資料及招生成績，供貴校辦理招生相關試務及報到或入學資料建

置單位使用。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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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四技三年級報名表  

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轉學生招生 (四技三年級報名表 )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報名證號 

(請勿填寫)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通訊 

地址 

□□□-□□□ 

 
連絡 
電話 

(  ) 
行動 
電話 

 

緊急 

連絡人 
 關係  

電話：(  ) 

行動電話： 

原就讀學校： 年    月畢(肆)業 

原就讀系科：                          系 年級  

1.請依志願選

擇報名系別

填寫順序

(1、2、3…)

於志願欄

位，志願不

得重複。 

2.於報名手續

完成後，不

得以任何理

由申請變更

志願序。 

校區 日間部招生系別 志願 進修部招生系別 志願 

台北 

校區 

機械工程系(1)  機械工程系(1)  

機械工程系動力機械組(11)  ------ -- 

電機與資訊工程系(3A)  電機與資訊工程系(3A)  

企業資訊與管理系(DA)  企業資訊與管理系(DA)  

生物科技系生物科技組(H1)  ------ -- 

生物科技系化妝品生技組 

(H2) 
 ------ -- 

餐旅管理系(IA)  餐旅管理系(IA)  

建築系(V)  ------ --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V1)  建築系室內設計組(V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KB)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KB)  

新竹 

校區 

航空機械系(A)  ------ -- 

航空電子系(B)  航空電子系(B)  

航空服務管理系(C)  ------ --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細核對無誤。依簡章規定，報名時本人並未繳交學歷（力）證件正本。

若獲錄取，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證，屆時若有與本報名表所記載不符之處，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之處置（即

取消錄取資格），絕無異議；並同意報名所填各項資料及招生成績，供貴校辦理招生相關試務及報到或入學資料建

置單位使用。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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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二專進修部二專二年級報名表  

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轉學生招生 

(二專進修部二專二年級報名表 )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報名證號 

(請勿填寫)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通訊 

地址 

□□□-□□□ 

 

連絡 

電話 
(  ) 

行動 

電話 
 

緊急 

連絡人 
 關係  

電話：(  ) 

行動電話： 

原就讀學校：       年    月畢(肆)業 

原就讀系科：                          系 年級  

1.請依志願選擇報名系別填寫

順序(1、2、3…)於志願欄

位，志願不得重複。 

2.於報名手續完成後，不得以

任何理由申請變更志願序。 

校區 二專二年級系別 志願 

台北 

校區 

電機與資訊工程科(3A)  

行銷與流通管理科(KB)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細核對無誤。依簡章規定，報名時本人並未繳交學歷（力）證件正本。若獲錄取，

將於報到時繳交正本查證，屆時若有與本報名表所記載不符之處，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之處置（即取消錄取資格），絕無

異議；並同意報名所填各項資料及招生成績，供貴校辦理招生相關試務及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單位使用。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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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學歷(力)證件、特種考生及相關證明黏貼表 

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轉學生招生 

學歷（力）證件、特種考生及相關證明黏貼表 

報名證號 

(請勿填寫) 
 考生姓名  

身分別 

□ 一般生 
□ 僑生 
□ 退伍軍人 
□ 運動成績優良 

報考四技三年級及二專二年級 

填寫   原就讀類別  
類別：            類 

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請實貼） 黏貼身分證背面影本（請實貼） 

請備齊簡章 P8說明學歷證件，直接浮貼於本頁。 

 

請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浮貼於此 

 

請將「轉學修業證明書影本」浮貼於此 

 

(專科畢業生)請將「畢(結)業證書影本」浮貼於此 

 

請將「其他學歷(力)證明文件」浮貼於此 

 

請將「特種身分份考生應繳證明其身分之證明文件影本」浮貼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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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切結書  

 

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各學制轉學生招生 

切結書 

 

本人              保證符合「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各學制轉學生招生考試」各項報考資格。 

玆因 

□  原就讀學校作業不及，無法申請歷年成績單  

□  其他原因                  無法出具學歷證明提供報名審查，

請准予先行報名。 

各項學歷證明將於錄取報到時辦理補繳，若屆時無法繳交，或繳交

之學年（期）成績單不符報名資格時，則自動放棄錄取資格，絕無

異議。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證。  

此致   

中華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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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境外學歷切結書 

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轉學生招生 

境外學歷切結書(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 

 

    立切結書人             於報名時所持境外學歷證件之學位修業年限及修習

課程均確實符合我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

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之採認規定或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

條等規定，並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本人保證於錄取報到時依規定繳交下列資

料：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境外學歷證件正本(正本查驗後歸還)。  

2、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境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一份(正本查驗後歸還)。  

3、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前開境外學歷證件影本及中譯本各一份。大陸地區學歷應

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繳交「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肄業證（明）

書、歷年成績證明及公證書影本」及「公證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4、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核發本人在境外就學期間之「歷次入出境日期證明書」

一份。  

✽就讀學校之外文名稱：                                      

✽就讀學校之中文名稱：                                      

✽就讀學校之所在國及地名：國家               地名                    

    本人若未依規定於錄取報到時繳交境外學歷證件之學位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驗

證資料，或日後經學校查證所繳資料不符合我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或「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之採認規定或入學

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等規定，本人同意貴校可取消本人報考及錄取資格，

放棄註冊入學，如已註冊入學亦願意接受撤銷學籍之處分，本人絕無異議並願負一

切法律責任。 

 此致  

        中華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 切 結 書 人：                    （請親自簽名/蓋章）  

             報  考  年  級：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住          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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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轉學生招生專用信封封面 -台北校區  

（請黏貼於 B4 信封上）  

-------------------------------------------------- 

寄件人： 
 
地  址： 
 
 
 

 

To： 

115311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號 

中華科技大學(台北校區) 

轉學生招生委員會       啟 
 

 

 

 

下列各欄請考生填寫，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在劃記「ˇ」符號以利處理。 

報考：□日間部    □進修部      □進修部(二專) 

報考資料請考生依序整理，並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 

□寄通知專用信封（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並貼上 43 元郵票。 

□報名表 

□證件：□1.在校生：學生證及歷年成績單。 

□2.休學生：原學校發給之休學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 

□3.退學生：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學）證明書(含歷年成績單)。 

□4.專科畢業生繳驗畢業證書。 

□5.切結書。 

□6.兵役證明。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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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轉學生招生專用信封封面 -新竹校區  

（請黏貼於 B4 信封上）  

-------------------------------------------------- 

寄件人： 
 
地  址： 
 
 
 

To： 

312001新竹縣橫山鄉中華街 200號 

中華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轉學生招生委員會       啟 
 

 

 

 

下列各欄請考生填寫，確實檢查資料內容後在劃記「ˇ」符號以利處理。 

報考：□日間部    □進修部     

報考資料請考生依序整理，並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 

□寄通知專用信封(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及郵遞區號)並貼上及 43元郵票。 

□報名表 

□證件：□1.在校生：學生證及歷年成績單。 

□2.休學生：原學校發給之休學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 

□3.退學生：原學校發給之轉學（修學）證明書(含歷年成績單)。 

□4.專科畢業生繳驗畢業證書。 

□5.切結書。 

□6.兵役證明。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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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寄發錄取通知資料專用信封封面  

（請剪下黏貼於小信封上）  

 

中華科技大學 113 學年度第 1 學期各學制轉學生招生委員會  缄 

地址：□台北校區：11531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三段 245 號 

電話：（02）27821862 轉 125、126、203 

      □新竹校區：312001 新竹縣橫山鄉中華街 200 號 

電話：（03）5935707 轉 103 

（寄發報名收據及錄取通知資料專用信封） 

（請考生自行塡上郵遞區號、地址及姓名，並貼上 43 元掛號郵資） 

 

                 

郵遞區號：□□□□□□ 

              地    址： 

 

              收 件 者： 

 

報名號碼：                     

 

 

限時掛號 

請自行貼足  

43元郵票 

 


